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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普通糖果被说成保健食品

2015年8月13日 ， 李女士在
一家大型网络电商购物平台购买
了某公司经营的 “吸金牡蛎片”。
该商品页面广告宣传称： “连续
服用两个周期重回20岁阳刚活
力， 服用一个周期2-3盒， 身体
易疲劳， 精力不足的状态有所改
善， 睡眠质量明显提高……”

3天后， 李女士收到商品时
发现： 产品包装上既无保健食品
认证标识和保健食品批号， 也无
药品批号 ， 只是具有QS标识的
压片糖果， 属于糖果制品， 而且
仅仅是普通食品。

既然是普通食品， 公司却把
它宣传成对疾病有预防治疗功效
的保健食品， 属于严重误导和欺
骗消费者。 李女士认为该公司的
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 遂诉至
法院要求退回货款， 并依法按货
款3倍对其进行赔偿。

大兴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公
司销售的牡蛎片生产许可证号显
示为糖果制品 （糖果）， 而其商
品页面广告宣传该产品具备保健
功能。 根据 《食品安全法》 第73
条规定： 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
实合法， 不得含有虚假内容， 不
得涉及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 食
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广告内容的
真实性、 合法性负责。 法院认定
该公司的上述宣传已经构成 《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上规定的欺诈
行为， 应承担3倍赔偿的责任。

法官说法
大兴区法院民四庭庭长康临

芳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55

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
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
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
用的3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500元的为500元。 经营者明知商
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 仍然向消
费者提供， 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
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
的， 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
本法第49条、 第51条等法律规定
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2
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但是，在实践中，对于涉案商
品或食品是否构成虚假宣传需要
结合商品或食品本身的特征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 不当
的广告宣传行为并不等于欺诈行
为， 广告违法与广告欺诈亦有情
节轻重之分， 宣传用语表述上的
瑕疵尚不足以认定构成欺诈事实
或隐瞒真相， 对于不当的广告用
语，可以及时予以修改或替换。

因此， 涉案商品或食品的宣
传用语存在问题， 但不足以对消
费者的购买行为产生误导， 销售
者并不存在欺诈消费者的故意，
无法认定构成虚假宣传或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一
般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而本案已经形成误导消费者的事
实，故适用了3倍赔偿条款。

案例2
价格优惠与实际支付时不一致

2016年7月21日 ， 赵先生在
被告公司开设的电商平台购买一
台拍立减 200送礼华为mate8手
机 ， 单价为 2099元 ， 实付款为
699.66×3期=2099元 。 支付完货

款后， 赵先生发现自己没有享受
到200元的优惠， 而是按原价付
了款。 可是， 就在这时， 商家修
改了其网站商品页面， 掩盖了欺
诈的事实。

赵先生认为该公司已经涉嫌
虚假宣传、 价格欺诈， 误导消费
者进行购买， 故诉至法院要求退
货退款并3倍赔偿。

大兴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公
司销售的涉案手机网页宣传显示
拍立减200送礼， 实际购买后并
无扣减200元优惠。 根据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第20条第1款规
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
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性能、 用
途 、 有效期限等信息 ， 应当真
实、 全面， 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宣传。” 鉴于该公司在商
品网页上标注的价格优惠与实际
不符， 诱导消费者与其交易， 认
定其行为构成虚假宣传， 并对消
费者产生误导， 构成欺诈， 应当
适用惩罚性赔偿。

法官说法
大兴法院马超雄法官说， 认

定商家是否构成价格欺诈行为，
还可以参考2010年10月7日国家
发展计划委员会制定的 《禁止价
格欺诈行为的规定》， 以及2015
年6月15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
会制定的 《关于<禁止价格欺诈
行为的规定>有关条款解释的通
知》， 其中， 对价格欺诈的行为
进行了列举及解释。

案例3
产品无3C认证属不合格品

2016年5月11日 ， 许先生在
某大型网络电商平台购买欧式吊

灯 ， 金额为 3290元 。 收到包裹
后， 他发现灯具不论是外包装还
是箱内都没有 3C认证的标识 ，
而且包装盒内和灯具上也没有灯
具的合格证、 生产日期等相关标
签。 通过在线联系商家客服， 客
服提供的厂名及证书编号也与实
际信息不符， 并且证书状态已撤
销且证书无此款灯具的型号。

许先生认为， 商家对商品描
述与实物严重不符， 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 构成虚假宣传， 误导
消费者， 涉嫌网络欺诈。

大兴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
公司销售的涉案灯饰无产品合格
证书及3C认证证书 ， 根据 《产
品质量法》 第27条规定， 产品或
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 并
且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有
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 生产厂厂
名和厂址、 根据产品特点和使用
要求， 标明产品规格、 等级等。
而涉案灯饰不符合相关法律规
定， 被告公司在网页中宣传的涉
案灯饰 “外观专利认证/3C质检
认证 ” 等与事实不符 ， 构成欺
诈， 应当承担3倍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大兴法院赵雪法官说，3C认

证是我国为了规范家用电器的安
全性能出台的一项强制性认证措
施，未通过3C认证的电器是不允
许生产和在市场上销售的。 产品
没有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不符合
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 销售者
销售上述商品本身就是违反法律
规定的。本案中，被告公司宣传其
商品符合质量规定，通过3C质检
认证，但与实际情况不符，构成对
消费者的欺诈。

编辑同志：
我今年82周岁， 没有收入

来源 ， 一直靠早年的积蓄度
日。 我老伴去世前因治病花去
大半积蓄， 近年来我的身体越
来越差， 经常需要看医生买药
物， 积蓄基本上没有了。

前些日子， 我要求儿子为
我承担一部分生活 、 医疗费
用。 可儿子以其两年前就已年
满60岁、 已经没有劳动报酬为
由拒绝。

实际上， 我儿子虽然没有
了劳动报酬 ， 但他还有养老
金、 房租收入、 其女儿定期定
量给他的生活费 。 有了这些
钱， 我儿子除维持其正常外还
会有不少结余， 他只不过想多
存些钱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舒
坦而已。

请问： 我儿子真的无需向
我支付赡养费吗？

读者： 李慧芬

李慧芬读者：
你儿子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必须向你支付赡养费。
《婚姻法》第21条规定：“父

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
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
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
女， 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
权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
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
母， 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
权利。 ”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
14条也指出： “赡养人应当履
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 生活
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赡养
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
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

这就是说， 子女对父母的
赡养， 是以血缘关系的存在为
基础 ， 只要存在父母子女关
系， 子女就必须对父母承担赡
养义务， 而不论子女是否年满
60周岁、 有无经济来源、 有无
履行能力等等。 换句话说， 赡
养的权利和义务， 只有在父母
或 子 女 一 方 死 亡 时 才 能 告
以终结。

你儿子虽然已经62岁， 但
年龄并不能改变你与他之间的
血缘关系， 也不能否定彼此之
间依然存在的赡养权利与义
务， 这就决定了你儿子不能以
此 为 借 口 推 卸 对 你 的 赡 养
责 任 。 更何况你儿子还有养
老金、 房租收入、 其女儿定期
定量给他的生活费等资金来
源， 除维持其正常外， 仍有不
少结余。

如果你儿子固执己见， 拒
不承担赡养费用， 你可以向法
院提起诉讼。 法院将依法判决
并强制执行。

值得一提的是 ， 《婚姻
法》 第28条还规定： “有负担
能力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 对
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
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 外孙子
女， 有抚养的义务。 有负担能
力的孙子女、 外孙子女， 对于
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
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 有赡养
的义务。” 假如你儿子有朝一
日真的失去承担向你支付赡养
费的能力， 只要你的孙子女、
外孙子女具有相应的供养能
力， 你也可以要求他们向你承
担赡养义务。

（颜东岳）

虽然儿子已经超过60周岁
仍需向老父支付赡养费用

普通糖果说成是保健食品 拍立减200却按原价收费 不合格产品当作正品卖

消消费费者者网网购购被被欺欺诈诈可可要要求求商商家家赔赔33倍倍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近日， 读者古小琴致电本报
反映， 因她上班时间常有吃零食
的不良习惯， 而且还会不时乱丢
果皮、 纸屑等， 公司对她进行过
多次批评教育。 可是， 由于积习
难改， 公司在数次批评未果后，
对她作出了书面警告处分， 并张
贴在公司公告栏上。

由于该决定中使用了古小琴
“作风轻浮”、 “道德败坏” 等言
词， 使得一些不知真相的同事，
不断对她挖苦、 讽刺、 嘲笑。 时
间久了 ， 还延伸到社会上 。 为
此， 她心理压力很大， 并产生了
精神抑郁不得不住院医治。

最近， 她要求公司承担侵权
责任， 但被拒绝。 公司的理由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
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4条规
定： “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 企
事业单位等部门对其管理的人员
作出的结论或者处理决定， 当事
人以其侵害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既然法院不受理， 其自然不构成
侵犯名誉权。

古小琴想知道， 该公司的理
由是否成立？

律师说法
接受咨询的律师认为， 该公

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原因是：
一方面， 该公司的行为具备

侵犯名誉权的构成要件。
虽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4条中有着对应的内容， 但其
仅仅是针对结论或者处理决定依
据的事实准确、 没有造成员工名
誉损害的情形而言， 并不意味着
用人单位可以据此公开使用不实
言辞 ， 作出不当评价并进行传
播， 甚至丑化员工人格、 放任名
誉受损。

因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第7条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
权的责任， 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
名誉被损害的事实、 行为人行为
违法、 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
有因果关系、 行为人主观上有过
错来认定。 ”而公司之举恰恰与之
吻合：

一是古小琴已经被同事等挖
苦、 讽刺、 嘲笑， 甚至因此造成
心理压力， 导致精神抑郁； 二是
《民法通则》 第101条规定： “公
民、 法人享有名誉权， 公民的人
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 禁止用侮
辱、 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 法人
的名誉。” 因此， 即使古小琴确
实存在某些不当， 但公司不能夸
大其词地毁坏她的名誉； 三是如
果公司的决定能够如实反映古小
琴所作所为， 古小琴便不会遭受
如此 “待遇”； 四是公司在发布
具有不实内容的决定前， 应当预
见可能会造成古小琴的名誉损
害， 而公司却因疏忽大意而没有

预见， 或是已经预见但又轻信可
以避免， 无论哪一种情形都表明
其具有过错。

另一方面， 公司必须承担民
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
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因侵权致
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
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
般不予支持，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 恢复
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
权致人精神损害， 造成严重后果
的， 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
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 可以根
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
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因为古
小琴已经产生医疗费用等实际损
失， 这就决定了其有权要求公司
承担对应的民事责任。

（廖春梅）

网购与现场选购商品最大不同是：消费者付款之后、直到收到货物时才知道商品的真假好坏。 而此
时发觉吃亏上当，消费者往往因专业知识不足难以区分商家的不当宣传是不是欺诈，或者因商家已经
销毁证据无法取证而未能及时有效地维权。

3月10日，记者从大兴区法院了解到，通过网络平台购买保健食品、手机和吊灯的李女士、赵先生和
许先生等被欺骗后依法提起诉讼，经审理商家最终被判赔购物价款3倍的赔偿。


